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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人口管理是各级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随着外来人员的逐年增加，给政府综合管理工作带来很大压力。目前各街镇为了进一步加强外来人口管理工作，提高整体管理水平，欲对管理模式和人员管理通过改革创新来进行科学管理。
目前存在外来人口管理人员缺少的现象，现拟通过分散采购方式委托第三方进行管理，以补足外来人口管理队伍的缺口。
实有人口信息采集工作内容：
1.发现并做好来沪、返沪人员的信息维护。重点对有离沪注销人员信息的房屋开展全量走访，及时发现已返沪人员、新入住人员，做好信息采集及系统录入、维护工作。
2.对重点区域加大采集、整治力度。将辖区建筑工地、大型企事业单位员工宿舍、规模性租赁房、“群租”房等来沪人员聚居区作为采集重点。对实有人口登记准确率较差，以及近期打击查处的来沪嫌疑人落脚集中地，作为整治重点。
3.借势发力，汇集各方采集力量。结合本区街镇实有人口信息采集专职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居村各类叠加采集力量，及时发现并获取辖区内人员变动情况。
实有人口的工作细则：
1.核采在住来沪人员信息。根据区人口办和辖区社区微信群、社区工作人员、系统流转等各渠道提供的最新在住来沪人员信息，及时组织民警、人口信息采集员对实际居住情况开展核对，及时进行相关信息变更，注销、新增情况录入“一标三实”系统。
2.督促房东履行登记义务。对核查中发现来沪人员“漏登、未销”的，对房东开展法律责任宣讲，告知违法处罚后果，必要时由派出所上门开展处罚。对房东未履行登记义务且情节严重的，要予以严处严惩，并作为反面典型举一反三，在面上作案件警示，加大宣传提示。
3.广泛加大社会面宣传发动。依托政府网站、公告栏、服务窗口、微信公众号等，加大面上人口管理工作的宣传发动；调动微网格长、专职网格员、楼组长、物业保安等多种采集力量，加强辖区实有房屋、实有人口、实有单位信息采集和维护，确保人口数据“准确、鲜活、全面”。
二、总体要求
1.熟悉掌握国家和本市有关政策，全面掌握来沪人员服务管理政策，认真完成区人口办下达的以及高桥镇辖区内的人口登记、排查和上报工作。
2.供应商须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
3.供应商具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和服务管理制度、岗位责任制度、人员管理制度，并有效执行。
4.供应商提供服务既要体现庄重和威严，又要衬托出朝气和活力，服饰装备需经采购人确认后，由供应商提供。
三、服务人员素质要求及管理要求
1.供应商提供服务人员素质要求；
（1）政治合格、品行良好、责任心强；
（2）遵守法律、法规、政策和规章制度，无违法犯罪记录。吃苦耐劳、作风严谨；
（3）身体健康，无残疾、无传染性疾病；
（4）男女不限；
（5）初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
（6）能配合村居委做好外来人口综合管理，户籍人口、来沪人员信息采集、录入、归档等工作，具备一定专业素养；
2.供应商管理要求
（1）供应商提供服务人员应统一着装和佩戴标识上岗，并对仪容仪表及作风进行管理；
（2）供应商应明确各岗位职责，严格履行职责；
（3）供应商需设专职督导人员对服务人员进行考核；
（4）供应商需严格执行各项管理制度标准和考核规定；
（5）供应商需对提供服务的人日常仪容仪表及作风纪律等进行严格管理；
（6）供应商需不定期开展业务能力培训，提高人口综合管理能力。
四、其他要求
承诺无条件服从采购人具体工作需求而进行的工作内容调配。
五、报价要求
供应商应根据采购文件的要求及自身的经验精确测算并慎重报价，所报的总价应包含正常运行状态下的管理服务成本，包含服务成本、管理酬金及企业税费等。
供应商所报的报价包含了可能发生的所有与完成本项目服务及履行合同义务有关的一切费用。供应商提供的服务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满足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和质量等要求。不得违反法规标准规定或合同约定，不得通过降低服务质量、减少服务内容等手段进行恶性低价竞争，扰乱正常市场秩序。
六、服务期限
2024年7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
七、付款方式
服务费用按季度支付，2024年9月30日、2024年11月30日、2025年3月31日、2025年6月30日分别支付合同金额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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